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3年度消債全聲字第3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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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  對  人  

即債權人   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賴進淵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相  對  人  

即債權人   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張財育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相  對  人  

即債權人   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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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黃男州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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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  對  人  

即債權人   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楊文鈞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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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00000000000000

相  對  人  

即債權人    星展(台灣)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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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理人  伍維洪  

代  理  人  陳正欽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相  對  人  

即債權人   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俞宇琦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相  對  人  

即債權人   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陳佳文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相  對  人  

即債權人    台灣樂天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石井英治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相  對  人  

即債權人   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陳鳳龍  

0000000000000000

相  對  人  

即債權人    新鑫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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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闕源龍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聲請人即債務人因聲請更生事件（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14

號），聲請延長保全處分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聲請駁回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前項保全處分，除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外，其期

間不得逾60日；必要時，法院得依利害關係人聲請或依職權

以裁定延長一次，延長期間不得逾60日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

例第19條第2項固有明文，惟按保全處分之延長，以原保全

處分仍有效存在為必要，效力始得延續。若保全處分因期間

屆滿而當然失其效力，不復存在，自無從再為延長。由是可

知，延長保全處分之聲請，自應於保全處分失效前為之始

可，故債務人於保全處分期間屆滿後，即不得聲請延長原保

全處分之期間（司法院民事廳98年第1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8

號研討結論）。

二、經查，債務人聲請保全處分，前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日

以113年度消債全字第11號裁定准許，並於當日公告在案，

有原保全處分裁定及公告在卷可稽，是原保全處分之期間應

自113年8月1日起至113年9月29日止，屆滿後即失其效力，

惟聲請人迄於原保全處分失效後之113年11月12日始具狀向

本院聲請延長原保全處分之期間，亦有聲請狀上本院收文戳

章可憑，揆諸首揭說明，即與法不符，不應准許，爰裁定如

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　　法　官　詹秀錦
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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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蘇湘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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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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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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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he-h3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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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台灣樂天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石井英治



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鳳龍  


相  對  人  
即債權人    新鑫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闕源龍  




上列聲請人即債務人因聲請更生事件（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14號），聲請延長保全處分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前項保全處分，除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外，其期間不得逾60日；必要時，法院得依利害關係人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延長一次，延長期間不得逾60日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9條第2項固有明文，惟按保全處分之延長，以原保全處分仍有效存在為必要，效力始得延續。若保全處分因期間屆滿而當然失其效力，不復存在，自無從再為延長。由是可知，延長保全處分之聲請，自應於保全處分失效前為之始可，故債務人於保全處分期間屆滿後，即不得聲請延長原保全處分之期間（司法院民事廳98年第1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8號研討結論）。
二、經查，債務人聲請保全處分，前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日以113年度消債全字第11號裁定准許，並於當日公告在案，有原保全處分裁定及公告在卷可稽，是原保全處分之期間應自113年8月1日起至113年9月29日止，屆滿後即失其效力，惟聲請人迄於原保全處分失效後之113年11月12日始具狀向本院聲請延長原保全處分之期間，亦有聲請狀上本院收文戳章可憑，揆諸首揭說明，即與法不符，不應准許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　　法　官　詹秀錦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蘇湘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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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債權人   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賴進淵  


相  對  人  
即債權人   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  張財育  


相  對  人  
即債權人   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  黃男州  


相  對  人  
即債權人   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  楊文鈞  


相  對  人  
即債權人    星展(台灣)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  伍維洪  
代  理  人  陳正欽  


相  對  人  
即債權人   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  俞宇琦  


相  對  人  
即債權人   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  陳佳文  


相  對  人  
即債權人    台灣樂天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石井英治


相  對  人  
即債權人   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陳鳳龍  

相  對  人  
即債權人    新鑫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闕源龍  


上列聲請人即債務人因聲請更生事件（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14號），聲請延長保全處分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前項保全處分，除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外，其期間不得逾60日；必要時，法院得依利害關係人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延長一次，延長期間不得逾60日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9條第2項固有明文，惟按保全處分之延長，以原保全處分仍有效存在為必要，效力始得延續。若保全處分因期間屆滿而當然失其效力，不復存在，自無從再為延長。由是可知，延長保全處分之聲請，自應於保全處分失效前為之始可，故債務人於保全處分期間屆滿後，即不得聲請延長原保全處分之期間（司法院民事廳98年第1期民事業務研究會第8號研討結論）。
二、經查，債務人聲請保全處分，前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日以113年度消債全字第11號裁定准許，並於當日公告在案，有原保全處分裁定及公告在卷可稽，是原保全處分之期間應自113年8月1日起至113年9月29日止，屆滿後即失其效力，惟聲請人迄於原保全處分失效後之113年11月12日始具狀向本院聲請延長原保全處分之期間，亦有聲請狀上本院收文戳章可憑，揆諸首揭說明，即與法不符，不應准許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　　法　官　詹秀錦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蘇湘凌


